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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公佈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及

暫停交易

本公告乃由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49 (6)條（「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公佈（「該公

佈」）。除非另有界定，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延遲公佈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 (6)條，本公司須不遲於有關六個月期間結束後兩個月內，刊登其每個

財政年度上半年的初步業績。因此，本公司必須不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公佈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初步業績（「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鑑於調查尚在進行中，本公司將延遲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有關公

佈預計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刊發，惟須視乎由法務團隊（定義見下文）指導的法務審閱進

展。董事會確認，延遲刊發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3.49 (6)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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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更新

董事會就調查進展作出如下更新：

1.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已委任

一所獨立法務會計專家（「法務團隊」）普華永道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以進行有關

法務審閱工作，旨在識別存單質押合同是在甚麼情況下簽訂的，當中涉及的人員和╱

或對該事項熟悉之人士；並核實有關無錫泰科之其他主要資產狀況，包括機器及貿易

應收款項；及（在可能的情況下），識別任何潛在未入賬的或有負債和╱或未披露的關

聯方交易；

2. 本公司近日已確認無錫泰科的其他主要資產，即應收貿易款項及機器之存在與否；

3. 本公司正在更改無錫泰科之執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兩者為同一人士）；及

4. 本公司正尋求中國之法律意見，從而了解就現階段本公司應採取之合適法律行動。

暫停交易

鑑於延遲刊發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及按照本公司作出之要求，其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日上午九時正暫停於聯交所買賣，尚待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之公佈。

承董事會命

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周哲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周哲先生及謝曉濤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譚德機先

生、黃繼東先生及王偉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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